
國立臺灣大學創意創業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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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 創意創業學分學程(下稱本學程)為經過專業知識訓練後的學生，提供相關

異質性課程的修習以及創意實踐的平台，提昇其創意及創新能力，並引

導以參與社會的實際行動，令學生得以充滿熱情地發揮創造潛能，進而

實踐創意創業的理想與目標。依國立臺灣大學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

則第三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學程由本校共同教育中心及學務處共同籌設，由各系所協辦。設置學

程主任一名，由教務長會同創新設計學院院長，自本校專任教師中薦請

校長聘兼之，以負責統籌執行本學程之各項事宜，聘期一任三年，得連

續聘任。	

三、 學程主任亦得薦請校方聘任副主任一至二名，以協助推動本學程相關事

務，聘期與學程主任相同，得連續聘任。	

四、 為提昇本學程在教學、產學或國際合作等之發展，設置學程諮詢委員九

至十二人，由學程主任自學界、業界及臺大校友中薦請校長聘兼之，任

期三年，得連續聘任。	

	

第二章	課程規劃與學分數	

五、 本學程修畢總學分數為十五學分，其中包括「創意創業核心課程一、

二」(必修，共六學分)	與「創意創業專題討論與實踐一、二」(必修，共

四學分)，以及其它選修課程五學分，由本學程協調各相關系所開設供學

生修習。	

六、 本學程各課程之名稱及學分數，每學年由本學程於官方網頁中公告。	

	

	



第三章	修讀資格與人數限制	

七、 本學程僅接受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學生申請，有創意及創業精神者優

先。招生事務，每學年舉辦一次，招收名額及申請辦法由本學程訂定

之。	

八、 本學程之學生，若已符合主修學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本學程規定

之科目及學分者，得依國立臺灣大學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六條

規定，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九、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主系所畢業應修學分內，由其主

系所認定之。	

十、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本學程各

科成績之及格分數，依國立臺灣大學學則規定辦理。	

十一、 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

科目學分總數。前項學分總數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本校規定退

學標準者，應予退學。	

十二、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設科目，經本學程事先審查

通過後，可計入學程學分。	

十三、 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向本學程申請核發學分學

程證明。	

十四、 學生因修習本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者，應依學校規定辦理繳納學分費及

學雜費。	

十五、 已具本學程修習資格，而未修畢本學程學分之學士班學生，若日後為本

校研究生，得繼續修習本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併入本學程修畢學分

計算。	

十六、 學程開設之科目是否開放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生申請，於臺大課程網頁

學程開課頁面及本學程官方網頁中公告說明。	

	

第五章	附則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